
地方民意代表循小三通模式前往大陸地區考察相關旅費報支問題 

（內政部 97.10.24內授中民字第 0970734388號函） 

1.內政部 96年 10月 18日內授中民字第 0960722314號函略以：地方民意代表出

國考察費之核銷應檢據部分，參照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4點所列交通

費包括乘坐飛機、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所需費用。 

2.有關地方民意代表透過小三通模式至大陸地區考察，其參加旅行業者全套方案

或獨自前往，該筆費用包含由台灣搭機至澎湖或金門之機票，轉巴士至澎湖或

金門碼頭後搭船至廈門船票，按上揭費用如係至大陸考察行程中必須搭乘飛

機、船舶、大眾陸運工具等之費用，同屬出國考察交通費範疇，其交通費得參

照前揭內政部函示規定併入國外考察經費檢據按實報支。 


